附件3：供应商、承运商司机/人员复工证明、保证书

复 工 证 明
兹证明我单位司机/人员 郑金玉 身份证号220181199111102217 籍贯 吉林         省 长春   市    九台   区（县），所开车牌号吉A61HB0 现已符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控制政策中要求的“未离京或回京后隔离14天以上”上岗条件。
未出京
出京
	返京前出发地（**省**市）
	返京
方式
	返京
日期
	隔离
方式
	隔离地点（详细到门牌号）
	隔离
周期
	备注

	河北省黄骅市
	自驾车
	
	单独隔离
	1月29日至2月12日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宿舍单独隔离（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）
	15天
	


所开车辆行驶路线：出发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：重机北京工厂
                  返回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保 证 书
本人 郑金玉 身份证号 220181199111102217，工作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，属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   公司第三方工作人员，进入重机北京工厂后在指定区域工作，厂区行进路线为 办公室-旧件库-办公室-旧件库     。

进入厂区后个人保证如下：

1、本人保证本人过去的24天内没有到过湖北省疫区，没有路过疫区，没有接触疫区人员，没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；

2、本人保证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；

3、本人保证进入厂区后遵守厂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个人所在工作区域工作，不乱窜，按照规定的行进路线行驶。

如未按厂区要求执行，厂区管理人员有权将本人驱逐出厂区，并于疫情期间不得进入厂区，由此给个人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个人信息、健康相关信息、工作要求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及扩散，个人原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附件3：供应商、承运商司机/人员复工证明、保证书

复 工 证 明
兹证明我单位司机/人员 刘华 身份证号120222197810091011 籍贯  /   省 天津   市    武清   区（县），所开车牌号       现已符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控制政策中要求的“未离京或回京后隔离14天以上”上岗条件。
未出京
出京
	返京前出发地（**省**市）
	返京
方式
	返京
日期
	隔离
方式
	隔离地点（详细到门牌号）
	隔离
周期
	备注

	河北省黄骅市
	自驾车
	
	单独隔离
	1月29日至2月12日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宿舍单独隔离（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）
	15天
	


所开车辆行驶路线：出发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：重机北京工厂
                  返回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保 证 书
本人 刘华 身份证号 120222197810091011，工作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，属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  公司第三方工作人员，进入重机北京工厂后在指定区域工作，厂区行进路线为  办公室-旧件库-办公室-旧件库   。

进入厂区后个人保证如下：

1、本人保证本人过去的24天内没有到过湖北省疫区，没有路过疫区，没有接触疫区人员，没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；

2、本人保证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；

3、本人保证进入厂区后遵守厂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个人所在工作区域工作，不乱窜，按照规定的行进路线行驶。

如未按厂区要求执行，厂区管理人员有权将本人驱逐出厂区，并于疫情期间不得进入厂区，由此给个人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个人信息、健康相关信息、工作要求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及扩散，个人原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附件3：供应商、承运商司机/人员复工证明、保证书

复 工 证 明
兹证明我单位司机/人员 王刚 身份证号120222197811203652 籍贯          省 天津   市    武清   区（县），所开车牌号        现已符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控制政策中要求的“未离京或回京后隔离14天以上”上岗条件。
未出京
出京
	返京前出发地（**省**市）
	返京
方式
	返京
日期
	隔离
方式
	隔离地点（详细到门牌号）
	隔离
周期
	备注

	河北省黄骅市
	自驾车
	
	单独隔离
	1月29日至2月12日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宿舍单独隔离（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）
	15天
	


所开车辆行驶路线：出发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：重机北京工厂
                  返回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保 证 书
本人 王刚 身份证号120222197811203652，工作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，属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  公司第三方工作人员，进入重机北京工厂后在指定区域工作，厂区行进路线为  办公室-旧件库-办公室-旧件库   。

进入厂区后个人保证如下：

1、本人保证本人过去的24天内没有到过湖北省疫区，没有路过疫区，没有接触疫区人员，没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；

2、本人保证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；

3、本人保证进入厂区后遵守厂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个人所在工作区域工作，不乱窜，按照规定的行进路线行驶。

如未按厂区要求执行，厂区管理人员有权将本人驱逐出厂区，并于疫情期间不得进入厂区，由此给个人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个人信息、健康相关信息、工作要求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及扩散，个人原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附件3：供应商、承运商司机/人员复工证明、保证书

复 工 证 明
兹证明我单位司机/人员  昝学臣   身份证号  120222199512080612            籍贯  /   省   天津   市   武清   区（县），所开车牌号        现已符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控制政策中要求的“未离京或回京后隔离14天以上”上岗条件。
未出京
出京
	返京前出发地（**省**市）
	返京
方式
	返京
日期
	隔离
方式
	隔离地点（详细到门牌号）
	隔离
周期
	备注

	河北省黄骅市
	自驾车
	
	单独隔离
	1月29日至2月12日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宿舍单独隔离（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）
	15天
	


所开车辆行驶路线：出发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：重机北京工厂
                  返回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保 证 书
本人 昝学臣   身份证号 120222199512080612   ，工作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，属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  公司第三方工作人员，进入重机北京工厂后在指定区域工作，厂区行进路线为  办公室-旧件库-办公室-旧件库  。

进入厂区后个人保证如下：

1、本人保证本人过去的24天内没有到过湖北省疫区，没有路过疫区，没有接触疫区人员，没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；

2、本人保证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；

3、本人保证进入厂区后遵守厂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个人所在工作区域工作，不乱窜，按照规定的行进路线行驶。

如未按厂区要求执行，厂区管理人员有权将本人驱逐出厂区，并于疫情期间不得进入厂区，由此给个人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个人信息、健康相关信息、工作要求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及扩散，个人原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复 工 证 明
兹证明我单位司机/人员  张馀林   身份证号  130924199207164214            籍贯 河北  省   沧州   市   海兴   区（县），所开车牌号        现已符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控制政策中要求的“未离京或回京后隔离14天以上”上岗条件。
未出京
出京
	返京前出发地（**省**市）
	返京
方式
	返京
日期
	隔离
方式
	隔离地点（详细到门牌号）
	隔离
周期
	备注

	河北省黄骅市
	自驾车
	
	单独隔离
	1月29日至2月12日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宿舍单独隔离（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）
	15天
	


所开车辆行驶路线：出发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：北京市怀柔区（重机北京工厂）
                  返回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保 证 书
本人 张馀林   身份证号 130924199207164214 ，工作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，属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  公司第三方工作人员，进入重机北京工厂后在指定区域工作，厂区行进路线为  办公室-旧件库-办公室-旧件库  。

进入厂区后个人保证如下：

1、本人保证本人过去的24天内没有到过湖北省疫区，没有路过疫区，没有接触疫区人员，没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；

2、本人保证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；

3、本人保证进入厂区后遵守厂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个人所在工作区域工作，不乱窜，按照规定的行进路线行驶。

如未按厂区要求执行，厂区管理人员有权将本人驱逐出厂区，并于疫情期间不得进入厂区，由此给个人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个人信息、健康相关信息、工作要求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及扩散，个人原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